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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周 年
关注城管 共建共享美好家园

信息速递

本报记者 扈玲 陈杰超

我市中心城区加快公园游园建设，

一批新建公园游园脱颖而出，同时，多

个造型别致的亭子在这些公园游园拔

地而起，使公园游园档次得以提升。文

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为践行“文化融

入城市”“文化进入城管”的城市管理理

念，让历史文化与南阳城市发展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近日，市城管局面向社会

再次征集中心城区新建游园、亭子名称

和楹联，希望广大读者踊跃参与，为这

些游园、亭子起一个好名字，拟一副好

对联，让文化为南阳这座城市增添新的

亮色。

本次所征集的游园、亭子名称和楹

联涉及市城管局下属3个单位所管辖的
区域，具体情况如下。

市园林局管辖区域

丽华公园：位于滨河路与信臣路交

叉口东南角，占地面积约270亩。项目
主旨在于站在“生态山水城、现代月季

城、汉宛文化城”的格局下，通过增加

丰富月季元素，进而形成连接城市的生

态体系，丰富城市的生态系统，展示汉

宛文化的带状公共空间。

征集3个亭子（材质为防腐木，汉代
风格，以汉文化为主题）的名称及楹联。

仲景游园（暂定）：位于白河西路与

伏牛路交叉口向南路东天工丽水苑小

区门口，总面积7.5亩。项目根据游园
周边环境，以仲景文化为主题，以月季

景观为主，着力建成一座具有休闲、游

憩功能的,为周边居民服务的城市街头
游园。

征集游园的名称和1个亭子（材质
为木质，单层）的名称及楹联。

烟草游园（暂定）：属于市民服务中

心及全民健身公园周边绿地月季景观提

升工程项目，位于孔明路与光武东路交

叉口东南角，面积较小。该游园建设为

提升和丰富市民服务中心及全民健身公

园项目景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征集游园的名称和1个亭子（古典，
双层）的名称及楹联。

法治游园：属于市民服务中心及全

民健身公园周边绿地月季景观提升工

程项目，位于孔明路与光武东路交叉口

西南角，面积较小。该游园建设同样为

提升和丰富市民服务中心及全民健身

公园项目景观起到了画龙点睛作用。

征集1个亭子（材质为防腐木，单
层，四角）的名称及楹联。

团结游园（暂定）：位于孔明路与南

泰路交叉口西北角，面积约3.94亩。设
计理念是以群策群力协作团结的精神

为文化轴线，宣扬正能量，并提供休闲

游玩观赏的优美环境。

征集游园名称（该游园是2019年计
划建设项目）。

市政管理处管辖区域

汉城河发源于南阳市郊独山东麓，

长9.11公里，在医圣祠处汇入温凉河，
因流经汉宛城遗址而得名。汉城河综

合整治工程于2016年4月开工建设，其
中支流张衡路上下游绿地中各有一座

仿古亭。这两座仿古亭属于汉城河综

合整治工程景观建设内容，已于9月底
完工落成。现需要征集亭名及楹联，亭

子概况、理念及位置等详细情况如下：

张衡路下游仿古亭：

张衡路下游仿古亭位于汉城河东

支张衡路以南、兴宛学校以北兴宛游

园区域河道东岸，该亭临河而建，设计

为明清水榭风格，亭子沿河道方向长6
米，垂直河道方向宽3米，亭高4.5米，
四角八柱，该亭室内地面为青砖铺装，

亭柱四周设置了吴王靠座靠，亭柱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屋顶为仿古砼木结

构廊，屋内木结构外露面做油漆彩绘，

戗脊及翘角均采用仿古灰筒瓦。拟在

东西两侧门柱之上各设置对联一副，

征集亭名一个。

张衡路上游仿古亭：

张衡路上游仿古亭位于汉城河东

支张衡路以北、两相路以南河道东岸，

该亭位于堤顶景观步道以外绿地内，设

计为楚汉古亭风格，亭形为方亭，长宽

各5米，四坡四柱，亭柱及屋顶均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屋内面做油漆彩绘，屋顶

面采用仿古瓦。拟在迎河侧两柱上设

置对联一副，征集亭名一个。

市区河道管理处管辖区域

温凉河辛夷园亭子：

位置：新华路南侧、温凉河东侧辛

夷园内，亭子以汉代建筑风格为特色，

亭子坐落于辛夷园的绿植中。

温凉河张衡路上游亭子：

位置：张衡路北侧、温凉河西侧，亭

子以汉代建筑风格为特色，亭子虚掩于

大乔木与灌木花丛中。

以上两座汉亭皆坐落于沿河游园

中，周边景观基本都是游园特色，无十

分明显的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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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

集中征集新建游园、亭子名称及楹联

开展“双百”活动 提高服务水平

淅川县公路

部门在推进路网

建设的同时注重

道路景观提升，逐

步实现县域公路

路畅景美。图为

该县南环路大桥

上新建廊亭

本 报 记 者

张冬梅 摄

问：物业服务企业利用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是一个较

为普遍的现象，很多业主对经营活动

一无所知，对经营所得收益的归属也

不清楚，意见较大，《条例》在这方面

是如何进行规范的？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经营的问题，国务院《物

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利用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

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

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按照规

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收益应当

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

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该规定

原则规定了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办理程序，业

主、业主大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事前

否决权，以及业主所得收益的使用方

向。

但是，由于我市乃至全国物业管

理活动大多处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

绝大部分小区长期没有或无法成立业

主大会，导致征得业主大会同意的法

律规定无从落实。为解决业主大会这

一主体缺位的问题，2004年9月，建
设部印发的《业主临时公约 （示范文

本）》第三十条将其明确为“利用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

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物业服务

企业的同意后，按规定办理有关手

续，业主所得收益主要用于补充专项

维修资金”。同时，印发的 《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第十二条

明确：“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属于全体

业主所有的停车场、会所及其他物业

共用部位、公用设备设施统一委托乙

方 经 营 ， 经 营 收 入 按 下 列 约 定 分

配。”而根据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五条的规定，业主临时公约、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是由建设单位代拟，并

分别与买房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签订，

且买房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管理规约

做出书面承诺；建设单位与买房人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应当包含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这样，就

把应当由业主大会同意的规定，转化

成了建设单位与买房人和物业服务企

业之间的约定。而很多业主对经营活

动一无所知，对经营收益的归属不清

楚，症结就在于建设单位在与买房人

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或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时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执

行所致。

新《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

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不得

擅自利用或者擅自允许他人利用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广告、宣

传、经营等活动，擅自设置或者擅自

允许他人设置营业摊点。”这与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是

一致的。而该条例第四十三条明确规

定：“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并将临时管理

规约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作为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附件。建设单位应当将前

期物业服务企业名称、物业服务内

容、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和物业服务合

同期限等内容纳入商品房销售信息，

并进行公示。”而该条的规定与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也是相符合

的。因此，未经业主大会同意，但如果

在临时管理规约或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

对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广

告、宣传、经营等活动，或者设置营业

摊点等有约定的话，这种行为是按照

《合同法》去调整，还是按照《条例》

去规范，能不能把这种行为认定为“擅

自”行为是值得商榷的，也考验着各方

的智慧。

关于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所得收益归属问

题，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

是“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

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

的决定使用”。而新 《条例》 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所得收益归全体业主

所有，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

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或者相关业主的

决定用于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或者物

业管理方面的其他需要”。前者仅规

定“业主所得收益”的用途，至于其

他主体所得收益并未涉及；而后者则

把经营“所得收益”全部明确“归全

体业主所有”，其实质上是排除了其

他主体享有所得收益的问题，即除业

主所有外，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在内的

其他任何主体均不能享有所得收益。

这项规定的初衷是保护业主的合

法权益，但对物业服务企业而言，由

于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

经营除了需要付出必要的成本外，没

有任何所得收益，势必会影响其参与

经营的积极性，该规定产生的影响及

其实际效果如何尚需作进一步观察。

问：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

费，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

公示业主相关信息，是否属于泄漏业

主信息的行为？

答：新 《条例》 第八十八条规

定：“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

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

会、物业服务企业可以通过上门催

交、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示等形式督

促其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

业服务企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从《条例》规定看，只要业主

违反了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逾期仍

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不仅物业服

务企业可以通过上门催交、在物业管

理区域内公示等形式督促其交纳，而

且业主委员会也有权利和义务按照上

述方式进行催交。这是法律赋予物业

服务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措

施，不属于泄漏业主信息的行为。当

然，所公示的信息必须是与催交物业

服务费用相关的信息，而不能随意扩

大。

问：有的小区几年甚至十几年都

没有调整物业服务费，由此导致物业

服务企业入不敷出，个别小区出现过

“弃管”的现象；有的物业服务企业事

先不征求业主的意见，随意上调物业服

务费，由此造成了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

之间的矛盾激化，新《条例》对防止类

似问题发生做出了什么样的规定？

答：从长远和发展的角度看，调

整尤其是上调物业服务费是在所难免

的。它取决于成本、税费、利润和物

价等方面综合因素的变化。物业服务

费收费标准过高，业主经济负担重；

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过低，物业服务

企业无法开展正常经营活动。但是，

调整物业服务费用毕竟是业主与物业

服务企业双方的事情，只能由双方商

量着办，而不能由任何一方单独决

定。基于此，《条例》明确规定：“物

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质价相符、公平

公开、合理诚信的原则。物业服务企

业不得向业主收取服务合同以外的任

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物业服务收费应

当保持相对稳定。确需调整的，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与业主委员会协商，并

经业主大会同意；没有成立业主大会

的，需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

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

同意。”这项规定明确了物业服务收费

遵循的原则、禁止行为和调整的程

序，对于规范物业服务收费和调整收

费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报记者）

规范物业管理活动 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市房产管理中心负责人就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的《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答记者问（之四）

内乡县

易地搬迁安置区路通民富
本报讯（记者陈杰超 特约记者高新海）记者日前从

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内乡全县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有44个，3年间已投资的4086.9万元使每个安
置区都通上了柏油路。前不久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

场会在我市召开，南阳观摩组先后到内乡县马山口镇幸

福社区、七里坪乡思源社区等安置点进行观摩。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

中之重强力推进。农村公路作为脱贫攻坚的基础性工

作，在服务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乡

县制订脱贫方案，紧扣贫困村通硬化路及易地搬迁安置

点对外连通道路的总体目标，2016年至今，全县农村公
路建设投资规模达5.6亿元，新建县乡公路75公里、村
道280公里、大中桥39座2200延米，安保工程完成215
公里，全县288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班车标
准。同时，为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全县结合乡村道路及产业特色，一路一策、一路

一景，精心打造近100公里的美丽乡村路，成为一道道
风景亮丽的旅游路、景观路、致富路。

石界河镇

提升乡村“颜值”
本报讯（通讯员李春锋 刘剑飞）“经过几天的除陈

清理，村里的环境干净多了，看上去也格外舒服。”“是啊，

这下可把几年来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了。”近日，西峡县

石界河镇村民一见面就谈论起“除陈行动”。

石界河镇日前组织开展了一场集中“除陈行动”，对

乡村堆积多年的垃圾进行集中挖掘和清运。一些村庄陈

年垃圾堆积如山，严重影响着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该

镇积极谋划，科学安排，多方筹措资金，开展集中除陈

清运，党员干部带头，各村保洁员、村干部、热心公益的

贫困户齐上阵，对小范围垃圾实施人力清运，对面积

大、埋藏较深的垃圾动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把陈年垃

圾翻个“底朝天”，彻底清运。此次“除陈行动”中，全镇9
个村共清运小垃圾点20余个、大范围垃圾4处，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

西峡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重拳整治涉路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张冬梅）日前，西峡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针对辖区高速公路出入口、国省道穿镇公路占道经营、随

意设置非公路标志、乱堆乱放乱建等现象，开展集中整治

涉路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有效净化了路域环境。

该局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工作

方针，会同宛坪高速管理处、西坪镇政府、公安、综合

执法等部门，对西坪收费站高速引线、G312线和G209
线穿镇公路环境进行集中整治。重点对该路段加水点、

尿素销售点临时搭建物、路边店铺、路肩堆积物、非公

路标志标牌进行登记，逐一对接整治要求，督促村民自

行拆除清理，对拒不整改清理的出动清障机械，当场强

制清理清除。行动中，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0余人次、
执法车4台、清障机械2台，下发整改通知书3份，拆除
非公路标志标牌60余块，拆除地面构筑物3处，取缔非
法加水点、尿素销售点16个，使整治路段环境得到进一
步改善。

唐河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网格化路域治理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张冬梅 特约记者侯辛）唐河县交通运

输执法局在路域环境整治过程中，创优管理机制，实行网

格化治理模式，有效提升了县域公路通行能力、路容路

貌、安全水平和服务质量。

该局成立了网格化治理领导小组，依照整治范围，

将全县干线和县乡公路划分为五个责任片区，明确各个

执法中队责任，结合“三分之二”工作法，全力推进治

理进度，认真落实工作任务。每月开展不少于25天的
日常巡查活动，进行路域环境监督检查。对责任片区的

整治重点，认真调查摸排，建立台账，制定工作计划，

对违法建筑依法分步拆除；对马路市场加强监督检查，

依法清理；对广告标牌加强监管，督促其达到统一、规

范、整齐、美观的标准；全面规范涉路施工，及时将信

息抄告公路部门，及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监督并查处。

同时与县农路所和公路局加强协作，采取定期会商、联

席办公、联合行动的方式，共同维护路产路权。在整

治行动中，遇有清理难度大、任务重的情况时，发挥

公路部门的机械优势，集中协同清理。另一方面，加

大教育宣传力度，扩大爱路护路宣传效应，以正面宣

传走访为基础，引导广大群众遵守有关公路安全保护

的法律法规，自觉维护路产路权，并与公路部门商定

建立举报奖励机制，设立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参与，充

分调动群众护路爱路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网格化路域治理初步实现了路网全覆

盖，治理工作效率得到较大提升，县域路域面貌显著改

善，道路通行能力明显增强。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

整治园区水上经营秩序
本报讯（记者陈杰超）为进一步加强管理，营造干

净整洁、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近期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管理处专业执法大队集中整治园区游船码头经营秩

序。

行动中，管理处专业执法大队15名执法人员对园区
23座码头经营秩序进行整治，清理码头废弃船只、破损救
生衣及地笼。共清理废弃船只5艘、地笼30多具、旧救生
衣170余件。通过整治，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码头的
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改观。


